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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江苏省气象灾害应对工作提示

（2021年 40号）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高新区管委会，临港经济开发区

管委会，市减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江苏省气象灾害应对工作提示》（2021 年 40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，做好相关防范工作。

附件：《江苏省气象灾害应对工作提示》（2021 年 40 号）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江阴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1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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